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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一楼住户家中突然着

火， 五户居民被殃及。 当

一楼住户及被殃及的住户

就赔偿款多次达成协议又

反悔的情况下， 宝山区淞

南镇调委会从情理、 法理

出发， 抓住该类案件的关

键点， 讲清情理、 摆明得

失， 在双方达成意愿后，

趁热打铁， 当场一次性结

清赔偿款， 有效解决了该

起案件， 使上下楼邻居握

手言和。

一楼住户失火

殃及5家住户

今年 5月的一个晚上， 宝山淞

南某小区一楼的一户住家突然着

火， 一瞬间火光冲天， 造成楼上 5

家住户不同程度受损， 其中二楼住

户受损最为严重， 家中雨棚、 阳

台、 客厅及电器多处受到不同程度

的损毁。

根据消防部门的调查和分析，

此次火灾为一楼住户客厅的冰柜电

线故障， 引燃了堆积物所致。 在此

情况下， 五户居民要求一楼住户赔

偿他们由此而蒙受的损失。 其中，

二楼住户与一楼住户当场确定受损

物件定价， 后折旧达成 28000 元的

协议赔偿价。 然而， 谁知道到了第

二天， 一楼住户却反悔了， 导致协

议无法履行。

一楼住户邀请的评估公司对二

楼住户财产损失的评估认定为

6700 多元， 加上补贴精神损失费，

一楼住户愿意合计赔偿 1.5 万元。

然而， 面对这个赔款价格， 受损的

二楼住户却不同意， 提出要么一楼

住户帮助恢复原样， 并承担恢复前

二楼住户在外租房的租金费用； 要

么一次性支付 ３ 万元， 由二楼住

户自行修复。

双方赔付目标分歧很大， 根

本无法达成协议。 这可怎么办？

于是， 矛盾双方和调解员一起到

二楼住户家， 现场对二楼的损失

再次认定， 并约定隔日再到居委

进行调解。 在调解当天， 双方各

执一词，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调

委会遂决定双方各派 2 名代表进

行单独调解。 最终以赔偿 28000

元达成协议。

一波三折

达成协议又反悔

事情真是一波三折， 由于当日

镇调委会的电脑因打印故障， 所以

双方协议金额并没有当场履行。 次

日上午， 一楼住户又反悔了， 来到

镇调委会表明拒绝履行调解协议。

淞南镇调委会在听取了居委调解员

关于此案调解过程的介绍后， 了解

了该协议形成的来龙去脉， 开始厘

清调解脉络， 探讨对策。

在此基础上， 淞南镇调委会邀

请有经验的调解员和居委调解员一

起， 再次找来一楼住户的主事者，

详细倾听一楼拒绝履行协议的理

由。 调解员了解到， 一楼住户反悔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上次协议调解

中， 对方 （二楼） 来人太多， 感觉

自己当时被压制， 不舒服。 家里亲

友也觉得赔偿金额多了。

“快速解决此次纠纷是目的，

案件久拖不决可能会导致楼上其余

已达成协议住户的反悔” “火灾由

一楼引起，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合

情合理合法” “一楼单方面请来评

估公司进行价值评估难以让二楼信

服” ……看到该情况， 调解员便直

切利弊， 在向一楼住户指出了上述

三个问题后， 也安抚了二楼受损住

户的情绪， 了解其主要诉求。

经过倾诉后， 双方当事人慢慢

将心中不快吐出。 之后， 调解员再

从情、 理、 法的角度对整个火灾事

故以及对受损方所造成的伤害进行

了有理有节的利弊分析， 最后双方

以 27000元达成协议， 一楼住户当

场通过微信履行完毕， 握手言和。

一场突发火灾引发的协议反悔纠

纷， 至此划上了一个妥妥的句号。

【调解心得】

本案中， 因一楼住家冰柜电线

故障引燃物造成火灾， 殃及楼上五

户邻居， 导致经济损失达 4 万元，

所幸无人员伤亡。 一楼户主作为冰

柜的所有权人及实际使用人， 应当

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所有赔偿责任。

本案在调解过程中， 之所以达

成了协议又反悔， 有几个需要把握

好的环节：

第一， 调解人数上， 宜少不宜

多。 案件进入调解程序时由双方主

要当事人 1 人， 最多不超过 2 人出

席为妥。 损害发生后， 难免产生各

种不良情绪 ， 人多嘴杂 、 骂骂咧

咧， 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情绪和

思想， 从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

无法配合调处。 在调解前要与双方

沟通清楚， 参加调解的人数尽量对

等。 如果不对等， 需要征得对方同

意。 这也是本案被申请人反悔原协

议的主要理由之一。

第二， 调解过程中， 要讲清情

理、摆明得失。要理解失火家庭的痛

苦， 也要理解另一方遭遇突然事件

受损的心情， 但相应的赔偿后果必

须要承担。 以原协议的 28000 元为

基数，对申请人来说，如果打官司，

即使法院最后判定赔偿 28000 元，

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被

申请人来说，如果协议不成，提起诉

讼， 所需支付的司法评估及诉讼费

用肯定超过 28000 元，更重要的是，

由此将可能引发后续的连锁反

应———其他四户也要求推倒重来，

后果难以想象。

第三， 形成协议书时， 宜稳不

宜急。 先不要急于形成书面调解协

议书， 要在重要条款实际履行后再

让双方当事人签字画押， 形成铁板

钉钉的既成事实。 一般要在相关条

款后注明 “款已一次性付清 ” 或

“当场履行完毕”。 否则， 容易造成

执行不利的被动局面。 之前的协议

反悔也是基于这个状况。 要在双方

达成意愿后， 趁热打铁， 当场一次

性结清赔偿款。

酿火灾殃及邻居 达成协议又反悔
宝山区淞南镇调委会讲道理摆得失化解邻里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买来的新车发现有污

渍 ， 消费者对此无法接
受， 要求车商更换新车或

退款。 但车商却因种种原

因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要
求， 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

调解委员会接到投诉后及

时展开了调解工作。

调解员通过了解事

实， 并邀请资深的汽车专
家勘察解释， 通过释法说

理的方式最终成功化解了

这起消费纠纷。

【调解过程】

徐某在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

一辆白色奔驰商务车， 双方签订合

同并支付了全款。 徐某在看车确认

时， 却发现车辆存有瑕疵， 并认为

是库存车、 展车， 因此要求公司更

换新车或退款。 双方多次交涉无果

产生纠纷， 徐某遂前往闵行区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要求维权， 区消

保委引导徐某向区消费争议人民调

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

在征求某汽车销售公司调解意

愿后， 调解员分别联系双方当事

人， 对纠纷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

实并了解双方的想法。 徐某称， 他

是通过多方挑选比较， 最终才选择

了该汽车销售公司， 双方签订合同

并支付了定金， 但由于他急需用

车， 于是在第二天付清了余款。 但

过了几日后， 他在看车确认时却发

现车辆和以前展厅看到的新车有一

定程度的区别。 车辆座椅上包裹的

塑料薄膜均已拆除； 车辆座椅及脚

踏位置有明显被踩踏过的污渍； 车

辆的出厂信息显示车辆已经出厂超

过半年。 于是， 徐某要求汽车销售

公司将车辆更换成出厂三个月内的

新车或者退车退款， 但是遭到公司

的拒绝。 徐某表示， 如果通过调解

的方式无法达成一致， 他会采取诉

讼方式来解除合同。 调解员听后，

表示同情他的遭遇， 但是也告知他

双方签订的合同上没有约定车辆的

出厂日期， 且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条

文对库存车有明确的界定， 因此，

徐某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除合同的

理由并不充分。 徐某随后又提出车

辆出厂超过六个月是否会有轮胎老

化等质量问题的异议。

而公司方则称， 双方签订的合

同中包括了购车和改装合同， 也正

是因为改装合同， 公司认为反正车

辆的内饰、 座椅要全部拆除更换，

所以没有重视车内的污渍。 另外，

由于公司是二级代理的汽车销售公

司， 不能直接从主机厂拿车， 且徐

某要求的车辆颜色相对较少， 因此

公司方通过多方寻找后， 在福建一

家 4S 店找到了徐某需要的白色奔

驰商务车， 并在付款后将车辆运回

了上海。 在徐某看车提出异议后，

公司方立即和福建方进行协商， 但

对方不肯退款， 因此公司方也无法

答应徐某提出的要求。

调解员在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

意见后， 针对消费者的关注点， 邀

请汽车行业的资深专家与徐某一同

去现场查看车辆。 经过专家的现场

查验， 发现座椅污渍或许已经被公

司清理， 因此不甚明显， 但是座椅

下脚踏位置还是能看出淡淡的污渍

痕迹， 至于徐某担心的轮胎老化等

问题， 暂时没有任何发现。

调解员综合相关信息后， 分析

认为本次矛盾纠纷的焦点在于消费

者对细节比较看重， 包括车辆的污

渍和质量问题。 于是， 组织双方进

行面对面的沟通调解。 调解员告知

公司方， 根据 《家用汽车产品修

理、 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 第十一

条、 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以及

《合同法》 对格式条款有相应告知

义务的规定， 汽车销售公司对于其

出售的车辆在验收前未尽到详尽检

查的义务， 给消费者造成了一定的

困扰和不便， 应该承担一定的责

任。 公司方也承认他们一方的错

误， 并愿意给予一定程度的赔偿。

最后， 经过调解员公正专业的

分析和耐心细致的劝说， 徐某与某

汽车销售公司最终就纠纷解决达成

一致意见， 某汽车销售公司会为徐

某清洁车辆。 为表示对徐某的歉

意， 该公司赠送徐某一笔维修保养

基金， 对于徐某提出的取消改装合

同， 直接提裸车的要求， 某汽车销

售公司也表示同意， 该纠纷就此顺

利化解。

【调解心得】

车辆的交易纠纷日渐增加， 而

本案主要涉及的库存车问题， 目前

相关法律及行业协会尚未有明确约

定， 虽然消费者普遍认为 6 个月以

上就是库存车， 但在实际调解中，

缺乏有利的法律依据， 以库存车为

由要求解除合同相对困难。 而在一

般交易过程中， 销售人员为了促成

该笔生意， 可能会口头承诺提供新

车等， 但一旦发生相关争议， 口说

无凭， 缺乏确实依据， 为了保护自

身的合法合理利益。 建议消费者如

对车辆生产日期有特别要求的， 可

以在签订合同时， 以书面文字的形

式进行标注， 并在提车时进行二次

确认。

调解员通过背靠背的沟通， 了

解案件的实情和双方当事人的想

法， 并从法律的角度客观分析当事

人的维权方式， 针对当事人提出的

问题， 邀请资深的专家查验解释。

然后综合各类信息进行分析总结，

并得出矛盾焦点， 最后通过释法说

理的方式使得双方协商一致， 达成

共识。

新车有污渍，要求更换却遭拒
闵行区消费争议调委会释法说理化解消费纠纷


